
俗话说“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讲的是
人与人之间幸福共同分享，苦难共同分担。
谁能想到这舅舅外甥两人前一刻在酒桌上
一起喝酒吃肉，下一刻又在同一路口因酒后
驾驶被交警查获。

2月4日15时许，通辽市公安局交管支
队科尔沁左翼中旗大队宝龙山中队民警巡
逻至辖区东查干吉至宝日召水泥路时，发现
一辆小型轿车行驶轨迹可疑，检查时，该驾
驶人眼神躲闪，不敢与民警对视，民警欲对
其进行酒精检测，该驾驶人才吹一小口气，
测酒棒就开始闪烁，驾驶人包某无奈地低下

了头，对饮酒后驾驶机动车上路行驶的违法
行为供认不讳。经呼气式酒精检测，驾驶人
包某体内酒精含量达到 198mg/100ml，属于
醉酒驾驶机动车。

民警继续执行酒驾清查任务，没想到对
下一辆车驾驶人进行例行检查时，测酒棒再
一次亮了。“今天这么多喝酒开车的吗？”民
警有些诧异。经过呼气式酒精检测后，驾驶
人张某体内酒精含量达到 146mg/100ml，也
属于醉酒驾驶机动车。

经询问，包某与张某竟然是甥舅关系，
今天中午和亲戚一起聚餐，酒局结束后，他

们心想交警应该都下班了，就心存侥幸各自
开车上路，没想到没走多远就被民警查到
了。随后，民警将两人带至医院抽血做进一
步检验鉴定，结果为包某血液中乙醇含量：
260.05mg/100ml，达到醉驾标准。张某血液
中乙醇含量：138.05mg/100ml，达到醉驾标
准。民警对两名驾驶人进行批评教育，讲解
酒后驾车的危害，二人对酒后驾车的违法行
为后悔不已。

最后，民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
通安全法》规定，对包某和张某处以相应处
罚。 （催国利）

1 月 19 日 15 时 35 分，呼伦贝尔市公安
局交管支队额尔古纳市大队 105 中队在公
安检查站对过往车辆进行检查时，一辆小
轿车沿 331 国道（额尔古纳境内）由北向南
驶来。执勤民警要求驾驶人出示行驶证、
驾驶证时，驾驶人拿出的驾驶证让经验丰
富的交警看出了异常，怀疑该驾驶证系伪

造的机动车驾驶证。
听到执勤民警说自己的证件是假证

时，驾驶人李某满脸震惊，他用了 5 年的驾
驶证怎么可能是假的呢。民警将李某带回
大队做进一步调查处理。

经询问，李某终于回想起了事情的原
委。原来，2018 年李某的驾驶证需要到期

换证，他本人在外地无法办理业务，听朋
友说有“黄牛”可以代办，所以就图方便找
人办理换证的事，没多久新证办好了，至
于驾驶证是真是假，他压根就没质疑过。
没想到所谓的“代办”竟然是做了一张假
证。

李某的行为已构成无有效机动车驾驶

证驾驶机动车上路、使用伪造变造机动车
驾驶证的违法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及《公安机关办
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六十一条之
规定，对李某进行合并处罚，执行行政拘留
10日，并处罚款7000元的行政处罚。

（谭慧颖）

用了五年的驾驶证 被查后才知是假证

大货车严重超载
驾驶人受到严惩

2 月 11 日凌晨 2 时 23 分，通辽市公安
局交管支队开鲁县大队新区中队接到指
挥中心指令称：有人举报两辆重型半挂牵
引车存在超载嫌疑。

接警后，民警立即赶往现场，在康家
窑村南 300 米处发现被举报的两辆白色
重型半挂牵引车，这两辆车车厢被苫布严
严实实地遮盖着。

民警告知两名驾驶人情况后，立即
将车辆引导至指定地点进行过磅。不料，
其中一辆车辆刚起步没有多远，便因严重
超载后轴负载太重，导致转向轴、弓片损
害，车辆无法前行。民警立即帮助驾驶人
查找救援电话，等待救援。直至早晨 8 时
许，该车辆才被救援成功。

后经过磅处过磅，发现这两辆货车
核准牵引总质量为 40000kg，实测值分别
为 84200kg、89360kg。属于实施货车载物
超过最大允许总质量 50％以上的违法行
为。民警对两名驾驶人超载的违法行为
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教育，并责令驾驶人卸
载、分装运载货物，及时消除了货车超载
超重的安全隐患。

最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
通安全法》相关规定，交管部门给予两名
驾驶人分别处以 2000 元罚款、驾驶证记 6
分的行政处罚。

（孟颖 李小星）

酒驾违法难遁形
反光镜上显端倪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已经成为
社会共识，可总有些人罔顾法律，忽视安
全，抱着侥幸心理饮酒后开车上路，成为

“行走的安全隐患”，这样不仅对自己的
生命极不负责，还威胁着他人的安全。

1 月 30 日 21 时 9 分 ，乌 兰 察 布 市 公
安局交管支队卓资县大队民警在巡逻途
中发现，前车右侧反光镜呈折叠状态，引
起了民警的注意，遂上前盘查询问。民
警发现驾驶人高某某存在酒后驾驶机动
车嫌疑，经呼气式酒精测试仪检测，驾驶
人高某某酒精含量为 182mg/100ml，涉嫌
醉酒后驾驶机动车。

经询问得知，当天，驾驶人高某某和
四个亲戚吃饭，期间喝了三两白酒和一瓶
啤酒。结束后，由于接到电话急着去办
事，想着晚上应该不会有交警检查，就心
存侥幸自己驾车上路。

经抽血鉴定，驾驶人高某某血液中
酒精含量为 174.43mg/100ml，属于醉酒驾
驶机动车，涉嫌危险驾驶。

目前，该案件已移交检察机关进一
步办理中。

交警提示：酒 驾 醉 驾 害 人 害 己 ，希
望 广 大 驾 驶 入 朋 友 时 刻 牢 记 酒 后 勿 驾
车。为了自己及他人的生命安全，请自
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安全文明出
行。

（石辉 葛文龙）

有人在实习期内就敢酒驾上路，结果
只能市驾驶证还没捂热乎，就和它说“拜
拜”了。

1 月 15 日 14 时 20 分，兴安盟公安局
交管支队扎赉特旗大队胡尔勒中队在辖
区巴达尔胡乡村路段开展常态化酒驾违

法行为整治行动。一辆蒙 F 拍照的小型
轿车驾驶人接受例行检查时，民警闻到
了浓重的酒气。于是，民警对该驾驶人
进 行 呼 气 式 酒 精 检 测 ，其 结 果 为 39mg/
100mL，属于饮酒后驾驶机动车。

当民警进行进一步检查时，发现该驾

驶人驾驶证还在实习期内，初次领证日期
为 2022 年 2 月 14 日，距实习期满还差 28
天。根据相关法律规定，驾驶人饮酒后驾
驶机动车的，将面临罚款 1000 元、驾驶证
记 12 分、且暂扣机动车 6 个月的处罚。由
于驾驶人宝某的驾驶证还处于实习期，被

记满 12 分后，交警部门将依法注销其实习
的准驾车型驾驶资格。

交警提示：驾照可以重考，生命不能
重来。为了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广大
驾驶人要坚决杜绝酒后驾驶。

（张娜）

男子实习期酒驾 驾驶资格被注销

2月2日，赤峰市巴林右旗居民张某
驾驶二轮电动车，沿大板镇北市街由西向
东行驶至与巴林路交叉口时，张某犹犹豫
豫、左顾右盼，最终决定闯红灯通过路口，
结果危险就发生在一瞬间。

当张某闯红灯通过路口时，与沿
巴 林 路 由 南 向 北 行 驶 至 该 路 口 处 的
一辆蒙 D 牌照的小型轿车发生碰撞，
造成张某受伤、两车损坏的道路交通
事故。

经调查取证，当事人张某驾驶非机动

车上道路行驶，未按交通信号灯指示通行
是导致本次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其行为
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
法》第三十八条“车辆、行人应当按照交通
信号通行；遇有交通警察现场指挥时，应
当按照交通警察的指挥通行；在没有交通
信号的道路上，应当在确保安全、畅通的
原则下通行”之规定，负本次事故的主要
责任。

小型轿车驾驶人通过路口时超过限
定速度是导致本次事故发生的次要原因，

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
安全法》第四十二条第一款“机动车上道
路行驶，不得超过限速标志标明的最高时
速。在没有限速标志的路段，应当保持安
全车速”之规定，小型轿车驾驶人负本次
事故的次要责任。

交警提示：有些交通参与者在出行中
总抱有侥幸心理，但惨痛的教训一次次向
我们敲响警钟，时刻遵规守法，切莫因小
失大，害人亦害己。

（张新蕾）

前一刻一起喝酒 下一刻先后被查

电动车闯红灯负事故主责

1月25日15时，呼和浩特市新城区兴安
北路公铁立交桥由北向南方向发生了一起
交通事故，一辆白色轿车撞上道路中间的隔
离护栏。

呼和浩特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新城区大
队四中队接警后迅速赶往事故现场。经现
场察看没有人员受伤情况，交警立即对现场
进行警戒，将撞坏的护栏移到安全位置，等

待相关部门前来做进一步处理。
据了解，驾驶人杨某经过该路段时，由

于太阳光线反光影响了视线，就在这一瞬
间，车辆失控撞向了道路中间的交通隔离护
栏，造成9节交通隔离护栏损坏的后果。

目前，此次交通事故已通知保险公司和
交通设施维护部门。

交警提示：广大驾驶人冬季行车时不要

完全紧闭车窗，最好隔段时间开窗通风，一
方面可以使车内空气流通，不易犯困；另一
方面也可以降低车内外温差，防止挡风玻璃
起雾，让驾驶人有更好的视线。同时，应避
免在凌晨、中午时段长时间驾车；长途驾驶
应在前一天保证充足的睡眠，途中要定时停
车休息，减轻疲劳后再继续驾驶车辆。

（邢艳秋 田梅）

轿车撞坏多节护栏 竟是“太阳”惹得祸

事故现场事故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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